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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起草背景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2025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以下简称《民航法》）修订发布后，明确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通用机场建设工程的质量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同时将“机场使用许可证”名称调整为“机场运营许可证”。此外，民航局正在起草制定《商业非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新CCAR-136），进一步规范空中游览等商业非运输飞行活动，允许空中游览活动在B类不对公众开放机场运行。为贯彻执行新《民航法》，避免规章之间产生执行冲突，民航局机场司启动规章修订工作，目前已形成《通用机场管理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
二、修订依据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通用航空经营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小型商业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征求意见稿）》《商业非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征求意见稿）》等规章的修订思路，开展修订工作。
三、修订内容
（一）调整工程建设管理相关描述，明确地方政府负责通用机场工程建设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
依据《民航法》第七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通用机场建设工程的质量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章在第三章将“通用机场专业工程”修改为“通用机场工程”，增加批准后的初步设计确需变更的要求，取消民航专业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通用机场专业工程的工程质量和施工现场安全监督，以及对竣工验收组织形式、程序等进行监督的规定。
（二）修改机场许可相关表述，将使用许可调整为运营许可
根据《民航法》对“机场运营许可证”的规定，规章统一将A类通用机场的“使用许可”修改为“运营许可”，将B类通用机场的“投入使用”修改为“投入运营”，并删除与《民航法》不符的通用机场使用管理内容。同时，按照《民用水上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调整水上机场相关术语表述。实现规章表述与《民航法》规定相统一。
（三）完善许可及备案管理要求，明确相关场地应当符合机场技术标准
为推动通用机场安全运营，在通用机场许可、备案章节，明确跑道型机场、水上机场、直升机场的飞行场地设施物理特性及目视助航设施的设置应当符合相关技术标准，同时在附则部分，明确不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场地不适用于本规章，进一步明确了通用机场的行业管理边界。
（四）优化通用机场分类，将经营性载人调整至不对公众开放机场
结合《商业非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的修订思路，将原第一章中“A类通用机场允许公众进入以获取载客或者经营性载人飞行服务”修改为“A类通用机场允许公众进入以获取载客类飞行服务”。修改后的条款，将空中游览、跳伞飞行服务等经营性载人类飞行活动统一纳入B类不对公众开放机场运营服务范畴，对相关机场实施备案管理，进一步释放通航活力。
（五）同步修订法律责任与附则，确保法规协调衔接
第七章法律责任对应前述修改，将“使用”统一修改为“运营”，删除“未在开工前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和“未经竣工验收或者竣工验收不合格即交付使用的”的处罚条款，确保与建设监管职责调整相匹配。第八章附则重新定义载人、载客的范围，明确不适用本规定的情形，并规定本规定的施行日期及废止原《通用机场管理规定》的说明，保障规章体系的整体协调与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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